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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3月31日（星期四）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3月30日—3月3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30日

15:00至2016年3月31日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汪溪园区公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国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88,003,398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0.105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274,961,4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2890％。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13,041,99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161％。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3,043,3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1.816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1,4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3,041,9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161％。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赞成287,950,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5％；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赞成12,990,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1％；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赞成287,950,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5％；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赞成12,990,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1％；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赞成287,950,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5％；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赞成12,990,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1％；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登载于2016年3月10

日的巨潮资讯网；《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登载于

2016年3月1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4、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赞成287,950,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5％；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赞成12,990,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1％；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赞成287,934,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1％；反对6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赞成12,974,4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18％；反对6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2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5年度）》；

总表决情况：

赞成287,950,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5％；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赞成12,990,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1％；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5年度）》登载于2016年3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赞成287,950,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5％；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赞成12,990,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1％；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赞成287,950,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5％；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赞成12,990,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1％；反对5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登

载于2016年3月1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陈凯、高菲；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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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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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3月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佛山市禅城区文沙路21号之一四楼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72,318,3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0.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

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庞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黎旭晖女士因公外出未能出席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欣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吴振兴先

生和张永乐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朱滔先生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273,400 99.99 5,400 0.00 39,500 0.01

2、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273,400 99.99 5,400 0.00 39,500 0.01

3、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273,400 99.99 5,400 0.00 39,500 0.01

4、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273,400 99.99 5,400 0.00 39,500 0.01

5、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273,400 99.99 5,400 0.00 39,500 0.01

6、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273,400 99.99 5,400 0.00 39,500 0.01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6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273,400 99.99 5,400 0.00 39,500 0.01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273,300 99.99 5,400 0.00 39,600 0.01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273,400 99.99 5,400 0.00 39,500 0.01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0.01

关于选举朱滔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2,172,264,701 99.99 是

（以上投票议案结果比例按照四舍五入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确定）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公司 2015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175,

880,153

99.97% 5,400 0 39,500 0.02%

7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董事、监事

薪酬的议案

175,

880,153

99.97% 5,400 0 39,500 0.02%

8

关于续聘公司

201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75,

880,053

99.97% 5,400 0 39,600 0.02%

9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175,

880,153

99.97% 5,400 0 39,500 0.02%

10.1

关于选举朱滔

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73,

852,657

1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维、夏雪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

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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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董事汤发先生、杨奕敏女士、潘文皓先生、赵锦洪先生、牛辉先生五名董事联名

提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16年3月31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3月28日以当面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通知了公司

的11名董事。 应参与此次会议表决的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 本次临时董事会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一致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汤发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2016年12月31日）止。

2、《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一致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杨奕敏女士当选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2016年12月31

日）止。

3、《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一致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独立董事

谢云山先生、邵卫锋先生和非独立董事韩守礼先生、潘文皓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 与原委员独立董事童朋方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的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2016年12月31日）止。

4、《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一致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独立董事

谢云山先生、邵卫锋先生和非独立董事汤发先生、杨奕敏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委员， 与原委员独立董事郑家驹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

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2016年12月31日）止。

5、《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一致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非

独立董事汤发先生、杨奕敏女士、韩守礼先生、李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投

资委员会委员，与原委员独立董事郑家驹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

会，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2016年12月31日）止。

6、《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绩效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一致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绩效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独立

董事邵卫锋先生和非独立董事赵锦洪先生、牛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绩效薪酬委

员会委员，与原委员独立董事郑家驹先生、童朋方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绩效薪

酬委员会，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2016年12月31日）止。

二、备查文件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董事长：汤发，男，汉族，1961年12月生，云南省个旧市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政

工师职称。1981年8月到云锡公司个旧选厂参加工作， 1986年7月至1991年3月在云锡公司

团委工作。 从1991年3月起历任云锡公司任团委书记、青年工作处副处长，云锡公司卡房采

选厂党委书记;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云锡集团公司工

会常务副主席，云锡建设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2010年11月至今任云南锡业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主任、组织部部长、干部处处长、老干处处长、统战部

部长,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现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汤发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杨奕敏，女，1965年出生，2000年6月云南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结业，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 1981年12月在云锡公司参加工作。 历任云锡公

司个旧采选厂财务科副科长、科长、厂长助理，云锡马矿副总会计师，云锡公司审计处副处

长，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云南锡业集团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资产财务部主任。现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总经理。 杨奕敏女士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的股票，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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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监事会监事羊慎先生、李云先生、杨小江先生三名监事联名提议，云南锡业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于2016年3月3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于2016年3月28日以当面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通知了公司的5名监事。 应参与此

次会议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人。 本次临时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5票，其中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一致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会议选举羊慎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时止（简历附后）。

二、备查文件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监事会主席：羊慎，男，1969年6月生，彝族，云南省建水县人 ，1988年12月参加工作，

大学学历，法律专业。 曾任红河州人民检察院渎职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副科级检察员；绿春

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中共红河州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云南锡业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副处级纪检员。 现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第六届监事

会主席。 羊慎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002746

股票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7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发前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王可功持有本公司股份6,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7%，计划在公告之日起

三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股份1,500,0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94%。

贺传虎持有本公司股份6,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7%，计划在公告之日起

三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股份1,500,0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94%。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自然人股东王可功和贺传虎出

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拟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王可功持有本公司股份6,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7%，其中目前

可减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5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4%。

公司股东贺传虎持有本公司股份 6,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7%，其中目前

可减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5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4%。

二、股份减持计划

1、减持股东名称：王可功、贺传虎

2、减持目的：自身资金需要

3、减持期间：本减持计划自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16年4月 8日

至 2016年10月7日）

4、拟减持数量和比例：

王可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1,5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94%；贺传

虎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1,5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94%。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

调整。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但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格。

6、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等。

三、王可功、贺传虎所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法定承诺

自然人股东王可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0%。

自然人股东贺传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其他承诺

自然人股东王可功承诺：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即2015年8月14日）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人持有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自然人股东王可功、贺传虎承诺：限售期满后两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自然人股东王可功、贺传虎承诺：本人减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

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后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因

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届时最近一期的每股净资产。

自然人股东王可功、贺传虎承诺：如果未履行关于持股意向的承诺事项，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在6个月内不得减持。 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的收益则应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处理。 如违反限售期限及减持提前公告的承诺，本人将自愿将所持公司股份限售期延

长三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截至本公告日，王可功、贺传虎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本

次拟减持事项与该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其他说明

1、在按照本计划减持股份期间，王可功、贺传虎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制度。

2、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3、王可功、贺传虎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股份减持计

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监督上述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

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4、王可功、贺传虎目前为公司 5%以下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

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备查文件

王可功、贺传虎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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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3月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国际航运中心E栋11楼1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3,789,5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2.6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张水利董事长因公出差未能出席和主持会议，委托陈

方副董事长主持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逐项审议） 1.1、

2016年度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2,875,061 99.999 0 0 67 0.001

1.2议案名称：2016年度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3,789,509 99.999 0 0 67 0.001

1.3、议案名称：2016年度与紫金象屿（龙岩）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3,789,509 99.999 0 0 67 0.001

2、议案名称：2016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2,875,061 99.999 0 0 67 0.001

3、议案名称：201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3,789,509 99.999 0 0 67 0.001

4、议案名称：201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3,628,909 99.978 160,600 0.022 67 0

5、议案名称：2016年度短期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3,789,509 99.999 0 0 67 0.001

6、议案名称：2016年度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3,789,509 99.999 0 0 67 0.001

(二)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

2016年度与厦门象

屿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

92,

875,

061

99.999 0 0 67 0.001

1.2

2016年度与福建南

平太阳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

92,

875,

061

99.999 0 0 67 0.001

1.3

2016年度与紫金象

屿（龙岩）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

92,

875,

061

99.999 0 0 67 0.001

2

2016年度向控股股

东借款的议案

92,

875,

061

99.999 0 0 67 0.001

5

2016年度短期投资

理财的议案

92,

875,

061

99.999 0 0 67 0.001

注：以上表决结果不含象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投票数。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第4项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1、2项议案；

出席会议的关联方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象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了

上述议案，回避表决股份数分别为624,488,448股和16,426,000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珂、周腾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网

络投票细则》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日


